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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提出。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深圳市

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广东省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重庆市人民政府口岸和物流办公室。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成石、仲伟玲、周金萍、于洋、张荫芬、郑文丽、熊涛、肖玲华、陈烁、

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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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智慧口岸建设有助于推动数字技术和口岸业务深度融合，加快口岸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

打造国际一流现代化口岸，更好地统筹口岸发展和安全，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

构建智慧口岸标准体系是运用系统理论指导智慧口岸规范化建设的一种方法。其中，绘制标准

体系结构图和编制标准体系表是构建标准体系的两项主要工作，是全面开展标准体系建设的基础和前

提，也是后续编制标准、调整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重要依据。标准体系结构图描绘了智慧口岸标准体系

的结构和层次关系，标准体系表描绘了智慧口岸的现有、制定中和待制定标准的完整蓝图。

根据《国家“十四五”口岸发展规划》《关于智慧口岸建设的指导意见》以及《GB/T 13016—

2018 标准体系构建原则和要求》，特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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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口岸标准体系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智慧口岸标准体系的构建原则、标准体系框架、标准体系内容及适用范围，以及

标准体系表等。

本文件适用于智慧口岸标准的规划、制定、管理和修订。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13016—2018  标准体系构建原则和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13016—2018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慧口岸 smart port

以先进设施设备和新一代数字技术为手段，以统筹推进、科技赋能、协同共享、规范安全为原

则，以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为数字底座，以口岸设施设备智能化、运行管理数字化、协同监管精准

化、综合服务泛在化、区域合作机制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口岸。

3.2 

  标准 standard

通过标准化活动，按照规定的程序经协商一致制定，为各种活动或其结果提供规则、指南或特

性，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文件。

[ 来源：GB/T 20000.1—2014，5.3]

3.3 

  标准体系 standard system

由一定范围内的标准按其内在联系形成的科学的有机整体。

[ 来源：GB/T 13016—2018，2.4]

3.4 

  标准体系表 diagram of standard system

一种标准体系模型，通常包括标准体系结构图和标准体系表，还可以包括标准统计表。

[ 来源：GB/T 13016—20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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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规范性文件 normative document

为各种活动或其结果提供规则、指南或特性的文件。
注 1 ：“规范性文件”是诸如标准、规范、规程和法规等文件的通称。

注 2 ：“文件”可理解为记录有信息的各种媒介。

[ 来源：GB/T 20000.1—2014，5.1]

4　智慧口岸标准体系构建原则

4.1　整体规划 目标明确

以推动构建协调统一的智慧口岸标准体系为目标，根据智慧口岸建设实际需要，对涉及水运、

航空、公路、铁路等各领域相关标准进行全面系统规划、合理界定和协调衔接，以更好地规范智慧口

岸建设。

4.2　分类构建 协调一体

多维度分类构建覆盖不同应用领域的二级标准体系，实现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

体标准等之间相互协调配合，一体支撑智慧口岸规范化建设需求。

4.3　分步推进 注重实效

运用标准化理论和方法，分析智慧口岸建设需求，体现口岸行业特点，分步骤实施智慧口岸相

关标准制修订。注重标准质量及推广应用，在使用中不断迭代、优化完善，确保标准化建设实效。

4.4　对标国际 创新引领

对标口岸及国际贸易领域相关标准和规则，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标准体系，推动先进

技术与口岸及国际贸易领域相关业务融合创新，以标准化引领口岸高质量发展。

5　智慧口岸标准体系

5.1　标准体系框架

智慧口岸标准体系按照该体系下相关标准涉及的不同方面，分为通用基础标准、设施设备标准、

数据交换与技术支撑标准、管理与服务标准、评价标准和安全标准 6 个子体系和 26 个二级子体系组

成。每个子体系可包含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等不同层级的标准。智慧口岸标准

体系结构如图 1 所示。

智慧口岸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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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施设备标准 3.数据交换与技术支撑标准 4.管理与服务标准 5.评价标准 6.安全标准

图 1　智慧口岸标准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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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口岸标准体系表包括了现有、制定中和待制定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

准等，具体见附录 A。

5.2　标准体系内容及适用范围

5.2.1　通用基础标准

5.2.1.1　概述

规定智慧口岸总体规划设计等相关规范性要求。包括术语、标准化指南、规划建设、编码与标识

等标准。适用于指导智慧口岸标准制定及总体规划建设等。

5.2.1.2　术语标准

规定智慧口岸领域通用术语、术语定义和使用等相关规范性要求。包括术语标准的编写原则和方

法，以及智慧口岸领域常用术语等标准。适用于智慧口岸标准建设及管理。

5.2.1.3　标准化指南标准

规定智慧口岸标准化工作通用要求和标准体系、编写规则等规范性要求。包括标准化目标与任

务、组织结构、智慧口岸标准体系、编写规则等标准。适用于智慧口岸标准建设及管理。

5.2.1.4　规划建设标准

规定智慧口岸设计规划和建设内容等方面的总体要求。包括场所设计规划要求、建设指南等标

准。适用于针对不同类型（水运、航空、公路、铁路口岸等）和功能性质的口岸进行智慧口岸规划、

设计、建设、升级改造等。

5.2.1.5　编码与标识标准

规定口岸及口岸相关信息（如货物、物品、交通运输工具和设备、人员、场所、地点等信息）的

分类、编码和标识等规范性要求。包括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运输工具类型代码、货物类型代码等方

面标准。适用于规范口岸和贸易相关各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换。

5.2.2　设施设备标准

5.2.2.1　概述

规定智慧口岸设施设备的技术和管理要求。包括机房设施设备、指挥中心设施设备、卡口设施设

备、场所设施设备、查验设施设备、现场快筛 / 初筛相关设施设备等方面标准。适用于规范智慧口岸

设施建设和设备配备。

5.2.2.2　机房设施设备标准

规定口岸区域内供电、接地防雷、空调、综合布线、监控、消防报警等机房智能化设施，以及

机房配套的网络通讯、存储、计算、服务器及相关智能化设备的功能及性能要求。包括机房设计建设

要求、验收规范、管理要求等标准。适用于智慧口岸机房全套设计、建设、验收和管理等。

5.2.2.3　指挥中心设施设备标准

规定智慧口岸指挥中心配套的通讯、监控、指挥等相关智能化设施设备的功能及性能要求。包括

指挥中心的设计建设要求、验收规范、管理要求等标准。适用于智慧口岸指挥中心的设计、建设、验

收和管理等。

5.2.2.4　卡口设施设备标准

规定多种智能化卡口设施设备的功能及性能要求。包括集装箱号自动识别设备、集装箱空箱识别

设备、车牌动态电子识别设备、电子关锁、电子地磅、自动道闸、防冲撞路障等设施设备的技术质量

要求、操作管理规范等标准。适用于卡口设备的设计、建设、验收和管理等。

5.2.2.5　场所设施设备标准

规定口岸的场站、码头、仓储、堆场、配送中心等各作业场所智能化设施及区域内智能化理货、

堆存、转运和堆装，以及集装箱和散货智能装卸等设施设备的功能及性能要求。包括智能货架、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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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引车（AGV）、配送无人机、智能分拣机、智能包装机、堆高机、装卸叉车、自动化岸桥、自动化

轨道吊、远程操控桥吊等设施设备的技术质量要求、操作管理规范等标准。适用于智慧口岸场所智能

化设施设备的设计、建设、验收和管理等。

5.2.2.6　监管设施设备标准

规定与出入境人员、进出口货物和物品、交通运输工具和设备等的核查、检查、监管、查验、

检测、检验、检疫、处置等相关的智能化设施设备的功能及性能要求。包括针对出入境人员的自助

申报终端、智能闸机通道、红外人体测温仪等，针对进出口货物和物品的 X 光机查验设备、CT 设

备、开包查验台、大型集装箱检测设备（H986）及单兵作业设备、检验检疫设备、核辐射探测相

关设备等，以及针对交通运输工具和设备的车底查验设备、集装箱探测设备、运输工具安检设备等

相关设施设备的技术质量要求、操作管理规范等标准。适用于智能查验设施设备的配备、应用和管

理等。

5.2.2.7　现场快筛 / 初筛设施设备标准

规定口岸相关理化检验、食品检验、化矿金检测、动植卫生检疫等现场快筛 / 初筛工作相关配套

设施设备的功能及性能要求。包括快速检测、智能查验、远程监测、智能试剂柜、智能危化品柜、转

运机器人等相关设施设备的技术质量要求、操作管理规范等标准。适用于现场快筛 / 初筛工作相关设

施设备的配备、应用和管理等。

5.2.3　数据交换与技术支撑标准

5.2.3.1　概述

规定智慧口岸电子单证、数据资源、数据交换、应用开发、平台支撑等规范性要求。包括电子单

证、数据资源、数据交换、应用系统和平台支撑等方面标准。适用于智慧口岸内外部数据交换及平台

支撑体系建设。

5.2.3.2　电子单证标准

规定国际贸易相关单证电子化和数字化的业务流程、数据要求、基本样式及应用规范等相关要

求。包括商务单证、运输单证、监管单证、金融单证等电子单证样式及应用、业务流程规范、业务数

据规范等标准。适用于电子单证的设计和使用。

5.2.3.3　数据资源标准

规定数据资源的采集、表达、分类、标识、管理等要求。包括基础数据库、主题数据库和共享数

据库的描述规范，以及数据存储、处理、管理等相关标准。适用于智慧口岸数据资源的采集、存储、

传输、处理和管理等。

5.2.3.4　数据交换标准

规定智慧口岸内部各系统之间，以及智慧口岸与境内外相关机构系统之间数据交换的技术和管

理要求。包括数据交换涉及的各种业务报文格式、对接技术要求、数据边界管理、数据接口规范、数

据传输要求等标准。适用于智慧口岸的数据交换平台建设以及数据交换共享等。

5.2.3.5　应用系统标准

规定智慧口岸的应用系统开发、运维相关技术和管理要求。包括口岸融合指挥调度系统技术要

求、口岸运行管理平台技术要求、货物物流监控监管系统技术要求、口岸客户服务平台要求等标准。

适用于智慧口岸相关应用系统的设计、建设、运行、管理和维护等。

5.2.3.6　平台支撑标准

规定智慧口岸的系统部署、身份认证、信息集成和共享、数据分析、运维管理等相关技术要求。

包括集成部署指南，算力支撑中心、人工智能支撑中心、人机交互平台技术要求、开放平台、共性技

术与支撑平台、数字底座技术要求等标准。适用于智慧口岸支撑性平台的设计、建设、使用、运行和

维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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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管理与服务标准

5.2.4.1　概述

规定口岸智慧化运行相关管理及服务等要求。包括监管协同、物流协同、公共服务等方面标准。

适用于智慧口岸相关监管、物流协同和公共服务的实施、运行和管理。

5.2.4.2  监管协同标准

规定口岸监管部门之间开展联动管理、联席指挥、联合验放等协同监管的业务流程要求。包括口

岸联合查检业务规程和技术指南、口岸联合验放业务规程和技术指南等标准。适用于口岸监管部门间

联合执法和协同监管的实施、运行和管理。

5.2.4.3  物流协同标准

规定口岸相关部门、企业等各主体之间物流协同的业务流程要求。包括舱单互通业务设计、直装

直提业务流程、多式联运业务流程、智能卡口联动管理、智能共舱管理等方面标准。适用于口岸相关

主体间的物流协同业务设计、建设、实施和管理。

5.2.4.4  公共服务标准

规定口岸相关部门及服务机构为外贸相关企业、出入境人员等提供公共服务的相关要求。包括通

关、仓储、物流等服务设施要求、服务内容、服务规则、服务质量与评价等标准。适用于智慧口岸相

关公共服务的实施和管理。

5.2.5 评价标准

5.2.5.1  概述

规定智慧口岸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及评价的组织、实施、管理等。包括评价管理、评价指标等方

面标准。适用于对智慧口岸建设水平进行评价。

5.2.5.2  评价管理标准

规定智慧口岸评价的目标、原则、要求、组织程序、工作流程等评价管理相关规范性要求。包括

评价规程、评价管理办法等标准。适用于对智慧口岸评价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管理。

5.2.5.3  评价指标标准

规定智慧口岸评价指标相关规范性要求。包括评价指标体系、指标计算方法等标准。适用于对智

慧口岸建设水平开展评价活动。

5.2.6 安全标准

5.2.6.1  概述

规定智慧口岸安全运行相关技术和管理要求。包括设施设备安全、网络和数据安全、口岸作业

安全、进出口岸管理安全、安全防范、应急处置等方面标准。适用于智慧口岸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和

管理。

5.2.6.2  设施设备安全标准

规定智慧口岸机房、指挥中心等场所的设施设备在安装、配置、运转、安防、管理等方面的安

全规范性要求。包括机房、指挥中心等场所设施设备的安全操作规范、安全使用准则、安全管理制度

规范、应急处置机制等标准。适用于智慧口岸设施设备的安全管理。

5.2.6.3  网络和数据安全标准

规定智慧口岸所涉有关信息系统和数据的安全要求。包括密码技术与鉴别授权、网络与通信安

全、系统安全、应用安全、数据安全、云计算安全、移动互联安全等方面的技术和管理要求。适用于

智慧口岸网络和数据的安全管理。

5.2.6.4  口岸作业安全标准

规定在口岸场站、码头、锚地、仓储、堆场、配送中心等各场所开展采集、追踪、调度、装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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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货、堆存、转运、堆装、提离等智能化作业的安全要求。包括口岸智能化作业安全要求等相关标准。

适用于智慧口岸智能化作业的安全管理。

5.2.6.5  进出口岸管理安全标准

规定进出口岸的人员、货物和物品、交通运输工具和设备等涉及卫生、健康、质量、环保、反

欺诈、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安全的技术和管理要求。包括人员安全管理要求、交通运输工具安全管理

要求等标准。适用于进出口岸相关安全管理。

5.2.6.6  安全防范标准

规定口岸安全防范相关技术和管理要求。包括视频安防监控安全防范要求、入侵报警安全防范要

求、防爆设备安全防范要求、电子围界安全防范要求等标准。适用于口岸安全防范管理。

5.2.6.7  应急处置标准

规定口岸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原则、机制、程序以及应急处置平台体系架构等相关技术和

管理要求。包括自然灾害类、事故灾害类、公共卫生类、社会公共类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规范性标准。

适用于口岸应急处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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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智慧口岸标准体系表

智慧口岸标准体系表结构由序号、标准名称、标准编号、标准类型、标准性质、标准状态、主

要内容 7 个属性构成，各属性分别说明如下：

——序号：对智慧口岸标准体系结构及其所包含标准的标识；

    序号编码规则如图 A.1 所示：

图 A.1 序号编码规则

——标准名称：现有、指定中或待制定标准的名称；

——标准编号：现有标准的编号；

——标准类型：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等；

——标准性质：分为推荐或强制两类；

——标准状态：分为现有、制定中、待制定三种状态； 

——主要内容：标准规定的主要内容。

智慧口岸标准体系建设内容并非一成不变，需要定期动态调整。智慧口岸标准体系表中所列仅为

当前智慧口岸建设相关标准，随着智慧口岸建设有关业务、技术的不断发展变化，智慧口岸标准体系

表也需要进行更新维护，见表 A.1。
    注：“现有”为现行发布并有效实施的标准；“制定中”为当前已处于制定中待发布的标准；“待制定”为有待后
续制定并发布的标准。

表 A.1 智慧口岸标准体系表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

（计划编号）
标准
类型

标准
性质

标准
状态

主要内容

1. 通用基础标准

1.1 术语

1.1.01
智慧口岸术
语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规定智慧口岸建设涉及的智能化设施
设备、新一代数字技术等相关术语。

1.1.02
国际贸易便
利化术语

GB/T 39458—
2020

国家
标准

推荐
已发
布

本标准界定了国际贸易便利化常用术语的中文名
称、英文名称及定义。
本标准适用于国际贸易便利化过程中概念的统一。

1.1.03
货物多式联
运术语

GB/T 42184—
2022

国家
标准

推荐
已发
布

本标准界定了货物多式联运的基础术语，以及
与货物多式联运的组织形式、装备、设施、换
装作业、经营者、服务与管理、国际联运相关
的常用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适用于货物多式联运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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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

（计划编号）
标准
类型

标准
性质

标准
状态

主要内容

1.1.04
海关信息化
术语

H S / T   2 2 —
2018

行业
标准

推荐
已发
布

本标准规定了海关信息化中的常用术语，包括
业务信息化、信息资源、项目管理、软件开
发、系统运维、网络安全、应急、网络等。
本标准适用于海关信息化建设。

1.2 标准化指南

1.2.01

标准化工作导
则  第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
则

GB / T   1 . 1—
2020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确立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及其起草的总
体原则和要求，并规定了文件名称、层次、要
素的编写和表述规则，以及文件的编排格式。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行业的地方标准化文件的
起草，其他标准化文件的起草参照使用。

1.2.02
海关标准编
写规则

HS/T 1—2022
行业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确立了海关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基本要
求，规定了海关标准要素的编写规则、表述规
则，以及标准的编排格式。
本标准适用于海关标准的编写、审查、出版和
标准化管理。海关领域的其他标准化文件可参
照执行。

1.2.03
智慧口岸标
准体系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给出智慧口岸标准体系结构、各子体
系的说明及标准明细表。
本标准适用于智慧口岸标准的规划、管理和制
修订。

1.3 规划建设

1.3.01
口岸场所设
计规划要求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规定不同类型口岸的功能定位、场所
规划要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不同类型（水运、航空、铁路、
公路等）和功能性质的口岸场所的智慧化设计
与规划。

1.3.02
智慧口岸建
设指南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规定智慧口岸的建设原则、总体架
构、主要内容和必要保障措施等。
本标准适用于智慧口岸相关新建和升级改造活
动。

1.4 编码与标识

1.4.01

中华人民共
和国口岸及
相关地点代
码

GB/T 15514—
2021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口岸及相关地点
代码的编码原则、代码结构和代码。本标准不
包括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
台湾省的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
本标准适用于国际贸易活动中涉及的数据交换
和信息处理。

1.4.02

中国及世界
主要水运口
岸及相关地
点代码

GB/T  7407—
2024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中国及世界主要海运贸易港口代
码的编码原则、代码结构和代码。
本标准适用于国际贸易活动中涉及的数据交换
和信息处理。

1.4.03

中国及世界
主要铁路口
岸及相关地
点代码

GB/T 44372—
2024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中国及世界主要铁路口岸及相关
地点代码的编码原则、代码结构和代码。
本标准适用于国际贸易活动中涉及的数据交换
和信息处理。

表 A.1 智慧口岸标准体系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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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

（计划编号）
标准
类型

标准
性质

标准
状态

主要内容

1.4.04

中国及世界
主要航空口
岸及相关地
点代码

GB/T 44379—
2024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中国及世界主要航空口岸及相关
地点代码的编码原则、代码结构和代码。
本标准适用于国际贸易活动中涉及的数据交换
和信息处理。

1.4.05
海关业务代
码集

H S / T   1 8 —
2006

行业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我国海关业务信息处理所使用的
代码型数据元的分类与代码。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海关所有业务流程中的信息
处理。

2. 设施设备标准

2.1 机房设施设备

2.1.01
数据中心设
计规范

GB  50174—
2017

国家
标准

强制
现
有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数据中心的
设计。

2.1.02
模块式空调
机房设备

GB/T 40411—
2021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
有

本标准规定了模块式空调机房设备的术语和定
义，分类与标记，一般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志适用于模块式空调机房设备的生产和检
验。

2.2 指挥中心设施设备

2.2.01
移动消防指
挥中心通用
技术要求

GB/T 25113—
2010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移动消防指挥中心的术语和定
义、构成、技术要求、设备配置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车辆为载体的移动消防指挥中
心。以船舶为载体的移动消防中心以及独立方
舱式移动消防指挥中心的技术要求可参考本标
准。

2.3 卡口设施设备

2.3.01
海关物流监
控前端集成
系统

H S / T   3 7 —
2012

行业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分为 8 部分：
——第 1 部分：数据接口；
——第 2 部分：卡口建设；
——第 3 部分：油气采集换算系统集成和验收；
——第 4 部分：RFID 设备；
——第 5 部分：IC 卡设备；
——第 6 部分：安全智能锁；
——第 7 部分：前端设备准入；
——第 8 部分：卡口前端工程验收。
本标准规定了物流监控前端集成系统的功能要
求、性能要求、应用环境要求、操作指令与参
数、安全授权管理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物流监控前端集成系统的建设。

2.3.02

公共安全视
频监控联网
系统信息传
输、 交 换、
控制技术要
求

GB/T 28181—
2022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的互联结构，
传输、交互、控制的基本要求和安全性要求，以
及控制、传输流程和协议接口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的方
案设计、系统监测、验收，以及与之相关的设
备研发、生产等。

表 A.1 智慧口岸标准体系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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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

（计划编号）
标准
类型

标准
性质

标准
状态

主要内容

2.3.03

公共安全视
频监控联网
技术测试规
范

GB/T 39272—
2020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技术的测
试对象、测试分类、测试工具、测试环节和测
试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联网共享应
用中对符合 GB/T 28181 要求的平台或设备进行
功能和性能测试、工程检验及相关质量评价等。

2.4 场所设施设备

2.4.01

自动化集装
箱码头操作
系统技术要
求

GB/T 42809—
2023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操作系统的系统
结构、总体要求、子系统、接口以及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操作系统的设
计、研发和应用。

2.4.02

自动化干散
货码头综合
管控系统技
术要求

GB/T 43380—
2023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自动化干散货码头综合管控系统
的功能架构、通则、功能、数据交换、性能、
网络、安全和数据资源。
本标准适用于自动化干散货码头综合管控系统
的设计、开发和应用。

2.4.03

港口集装箱
大型起重机
械检测技术
规范

J T / T   7 9 —
2008

行业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港口集装箱大型起重机械检测范
围、技术要求和检测方法。

2.5 监管设施设备

2.5.01

口岸监管移
动查验单兵
设备技术要
求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规定口岸监管移动查验单兵设备的技
术要求、标准、标志要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口岸监管移动查验单兵设备的选
型和设计参考。

2.5.02
智能审图设
备规范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规定智能审图设备的术语、技术指标
和测试方法等通用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智能审图设备的设计、采购和验
收要求。

2.5.03
微剂量 X 射
线海关查验
设备

H S / T   6 5 —
2021

行业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分为 4 部分：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第 2 部分：透射式行包查验设备；
——第 3 部分：透射式货物查验设备；
——第 4 部分：封闭式 X 射线人员查验设备。
本标准规定了微剂量 X 射线海关查验设备的分
类、通用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
装、标志、贮存和运输，以及随机技术文件。
本标准适用于 X 射线发生装置能量小于
500keV 的微剂量 X 射线海关查验设备的设计、
选型、制造、检验、验收和使用。

2.5.04

海 关 CT 型
行包或货物
智能检查设
备技术要求

H S / T   6 6 —
2021

行业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海关 CT 型行包或货物智能检查
设备的分类、技术要求、包装、标志、运输、
贮存、随机文件等要求，描述了试验方法，确
立了设备的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海关 CT 型行包或货物智能检查
设备的设计、制造、检验和使用。

表 A.1 智慧口岸标准体系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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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

（计划编号）
标准
类型

标准
性质

标准
状态

主要内容

2.5.05

海关辐射型
货物和（或）
车辆检查系
统

H S / T   6 7 —
2021

行业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分为 6 部分：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第 2 部分：组合移动式检查；
——第 3 部分：车载移动式检查；
——第 4 部分：通过式快速检查；
——第 5 部分：火车快速检查；
——第 6 部分：航空托盘类检查。
本标准规定了海关辐射型货物和（或）车辆检
查系统的组成、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以及随
机文件等。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伽马射线或 X 射线能量大于
500keV 的海关辐射型货物和（或）车辆检查
系统的选型、制造、检验、验收和使用。

2.5.06

海关毫米波
个人安检扫
描设备技术
要求

H S / T   6 9 —
2022

行业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海关系统毫米波个人安检扫描设
备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
标志、贮存和运输，以及随机技术文件等。
本标准适用于海关系统毫米波个人安检扫描设
备的选型、制造、检验、选型、验收和使用。

2.5.07
集装箱安全
智能锁通用
技术规范

GB/T 29752—
2013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集装箱安全智能锁的功能要求、
性能要求、应用环境要求、操作指令与参数、
安全授权管理等技术要求，部分内容涉及锁与
阅读器之间的系统。

2.5.08
基于 NFC 的
集装箱电子
箱封及系统

GB/T 40710—
2021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基于近场通信（NFC）的集装箱
电子箱封及系统的构成、技术要求及作业要
求。

2.5.09
集装箱电子
箱封技术规
范

GB/T 42684—
2023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集装箱电子箱封的技术要求、试
验方法、数据保护与身份认证要求、安装与外
壳强度要求。

2.5.10
国门生物安
全设施设备
配置规范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规定进境动植物检疫场所的设施布局
和分区、设施设备的配备标准等。

2.6 现场快筛 / 初筛设施设备

2.6.01

海关有害生
物和外来物
种初筛鉴定
室通用规范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规定海关有害生物和外来物种初筛鉴
定室进行能力核定时，在人员、设备设施、管
理制度及场所环境方面的通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建设海关有害生物和外来物种初
筛鉴定室。

3. 数据交换与技术支撑标准

3.1 电子单证

3.1.01

跨境电子商
务  物流信
息申报和支
付信息申报
电子单证

GB/T 39676—
2020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跨境电子商务中物流信息申报和
支付信息申报的业务流程和要求、数据元描述
方法、数据结构以及数据元使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物流信息和支
付信息的申报。

表 A.1 智慧口岸标准体系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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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

（计划编号）
标准
类型

标准
性质

标准
状态

主要内容

3.1.02
国 际 贸 易 电
子 单 证 认 证
规范

国家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规定国际贸易单证电子签名、验签以
及可在电子单证传输过程中进行电子认证的方
法要求。

3.1.03

国际贸易电子
单证  关键电
子单证及数据
元目录

国家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确定关键国际贸易单证和数据元，以
便贸易、金融、物流、监管各方在合规程序制
定时选择电子单证最小集进行设计。

3.1.04

国 际 贸 易 电
子 单 证  生
物 多 样 性 单
证目录

国家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确定用于珍稀动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
所需的电子单证。

3.1.05
国际贸易电子
单证  固废类
单证目录

国家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确定用于固废类物质及产品进出口所
需的电子单证。

3.1.06
国 内 集 装 箱
多 式 联 运 电
子运单

JT/T  1245—
2019

行业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国内集装箱多式联运电子运单的
用例及设计原则、内容属性、信息模型及主要
内容和代码集。
本标准适用于国内集装箱多式联运相关参与方
之间的数据交换和信息共性以及国内多式联运
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3.1.07
便 利 海 运 公
约电子表格

JT/T  1175—
2017

行业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分为 7 部分：
——第 1 部分：总申报单；
——第 2 部分：货物申报单；
——第 3 部分：船舶物料申报单；
——第 4 部分：船员个人物品申报单；
——第 5 部分：船员名单；
——第 6 部分：旅客名单；
——第 7 部分：危险货物舱单。
本标准规定了总申报单、货物申报单、船舶物
料申报单、船员个人物品申报单、船员名单、
旅客名单、危险货物舱单的报文定义、XML 报
文格式和平台报文格式。
本标准适用于履行国际海事组织便利运输公约
的船公司与口岸监管部门之间的数据交换。

3.2  数据资源

3.2.01
国 际 贸 易 单
一 窗 口 基 础
数据元目录

H S / T   6 8 —
2021

行业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我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业务
中数据元的表达格式、分组与标识、维护与管
理，以及海关基础性、通用性数据元的标记、
名称、说明、表示等有关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各项
业务活动和信息系统建设、信息资源的开发利
用等。

3.2.02

国 际 贸 易 单
一 窗 口 世 界
海 关 组 织 数
据 模 型 协 调
数据映射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确定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与对应
WCO DM 数据模型之间的数据元映射关系。

表 A.1 智慧口岸标准体系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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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

（计划编号）
标准
类型

标准
性质

标准
状态

主要内容

3.2.03

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 跨境
公路运输数
据元目录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确定跨境公路运输所需数据元。

3.2.04

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 国际
海运运输数
据元目录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确定国际海运运输所需数据元。

3.2.05

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 跨境
航空运输数
据元目录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确定跨境航空运输所需数据元。

3.2.06

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 跨境
铁路运输数
据元目录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确定跨境铁路运输所需数据元。

3.2.07

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 跨境
寄递业务数
据元目录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确定跨境寄递业务所需数据元。

3.2.08

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 危化
品业务数据
元目录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确定跨境危化品转移所需数据元。

3.3 数据交换

3.3.01
智慧口岸数
据交换规范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明确智慧口岸数据交换规范，包括数据
格式、接口设计、报文定义、交换规则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智慧口岸相关信息系统与其他系
统间的数据交换。

3.3.02

国际贸易业
务 流 程 规
范  数据管
道载体  数
据交换架构

GB/T 43791—
2024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管道载体构建和业务模型等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与跨境贸易运输业务相关的行政
服务、业务实体之间的信息交换，亦适用于数
字化供应链管理服务平台的建设、开发和运营
活动。

3.3.03
数字政府架
构框架  信
息交换模型

T/CESA 1245— 
2023

团体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信息交换模型相关的元模型框
架、构建、建模设施以及管理规程。
本文件适用于数字政府信息交换模型的构建、
管理与使用。

3.3.04

港口海铁联
运电子数据
交换技术要
求

GB/T 42808—
2023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港口海铁联运电子数据交换的基
本要求、数据交换规则、电子数据交换系统要
求和安全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港口海铁联运电子数据交换业
务，不适用于危险货物港口海铁联运的电子数
据交换业务。

表 A.1 智慧口岸标准体系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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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

（计划编号）
标准
类型

标准
性质

标准
状态

主要内容

3.3.05
电子口岸数
据交换技术
规范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规定了电子口岸数据交换的技术要求，
包括数据交换概述、数据交换格式要求，数据
交换安全要求、数据交换转换要求和数据交换
流程等。
本标准适用于电子口岸与成员单位之间，中国
电子口岸和地方电子口岸之间，地方电子口岸
之间，以及与银行、企业、境外机构等外部联
网单位之间的数据交换。

3.4 应用系统

3.4.01
口岸融合指
挥调度系统
技术要求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规定口岸融合指挥调度系统的系统架
构、融合通信、指挥调度、预警联动、终端接
入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口岸融合指挥调度系统的设计、
建设、使用、运行与维护。

3.4.02
口岸运行管
理平台技术
要求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规定口岸运行管理平台的系统架
构、数据融合、态势感知、可视化展示等技术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口岸运行管理平台的设计、建
设、使用、运行与维护。

3.4.03
口岸客户服
务平台要求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规定集成如在线工单、各作业岗位工
单分配、在线聊天、QA 资料、作业系统联动
信息、工单跟踪、微信等移动端对接信息同
步、智能聊天机器人等应用的客服服务平台的
技术和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口岸客户服务平台的设计、建
设、使用、运行和维护。

3.5 平台支撑

3.5.01
口岸人工智
能算力中心
技术要求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规定口岸多级算力中心的系统架构、
部 / 省级中心、口岸级中心的训练算力、推理
算力及多级联动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口岸部 /省级算力中心、口岸级算
力中心系统的设计、建设、使用、运行与维护。

3.5.02
分 布 式 计
算  算力资
源描述

20241508-T-
469

国家
标准

推荐
制定
中

本标准规定了分布式计算环境下的算力资源
描述。采用 XML Schema 语法对云端、边缘端
和终端的算力资源相关的内容进行了形式化定
义，在此基础上确定了算力资源的标识方法 ,
为算力资源的度量、调度和评价奠定基础。
本标准适用于云端、边缘端、终端算力资源生
产者、调度者、交易者以及使用者。

3.5.03
分 布 式 计
算  算力度
量方法

20241511-T-
469

国家
标准

推荐
制定
中

本标准规定了分布式计算的算力度量参数，描
述了对应的度量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分布式算力协同场景中的算
力资源统一度量。

3.5.04
“单一窗口”
数字底座技
术要求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规定“单一窗口”数字底座的总体架构、
云、数据治理等各模块功能及性能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单一窗口”数字底座的设计、
建设、使用、运行与维护。

表 A.1 智慧口岸标准体系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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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

（计划编号）
标准
类型

标准
性质

标准
状态

主要内容

3.5.05
电子口岸平
台运营规范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规定口岸平台运营的组织机构与职
责、运营管理机制、运营管理工具、业务应用
运营、数据运营、信息系统运营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口岸平台运营机制的设计、建
设、使用、运行与维护。

4. 管理与服务标准

4.1 监管协同

4.1.01
口岸联合查
检业务规程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规定口岸监管部门联合对货物、人
员、交通工具及设备进行登船、登机检查的业
务流程及技术要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口岸监管部门查检业务的设计与
实施。

4.1.02
口岸联合验
放业务流程
及技术指南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规定口岸联合验放的业务流程设计要
求及相应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联合口岸验放业务的设计、建设
与实施。

4.2 物流协同

4.2.01
口岸场所物
流协同流程
及技术要求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规定口岸场所物流协同流程、物流监
控、场站管理、在途监管、卡口混行管理等技
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口岸场所物流协同业务的设计、
建设与实施。

4.2.02
港口集装箱
作业系统技
术要求

GB/T 42811—
2023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港口集装箱作业系统的构成与配
置、总体要求、功能要求和基础环境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港口集装箱作业系统的设计、开
发及应用。

4.2.03
多式联运业
务流程规范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规定多式联运在口岸进行设备交接的
业务流程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口岸物流运营机构对多式联运设
备的操作。

4.3 公共服务

4.3.01
口岸公共服
务规范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规定口岸公共服务的术语，以及服务
组织、服务人员、服务内容、服务评价与改进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为企业提供服务的口岸经营单位
等。

4.3.02
基本公共服
务标准化工
作指南

GB/T 43713—
2024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给出了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的基本原
则、工作职责，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构
建、标准制定及标准实施监督等方面的指导。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工作。

4.3.03
基本公共服
务标准实施
评估指南

GB/T 43712—
2024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提供了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施评估的评
估对象、评估方法、评估流程、评估内容和指
标体系、报告编写和成果利用等方面的指导。
本标准适用于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施的评估。

表 A.1 智慧口岸标准体系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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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类型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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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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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5. 评价标准

5.1 评价管理

5.1.01
智 慧 口 岸
评 价 管 理
办法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规定智慧口岸评价的目标、原则、要
求、工作流程等。
本标准适用于对智慧口岸评价工作的组织、开
展、考核。

5.1.02
智 慧 口 岸
评价规程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解决智慧口岸评价活动的评价主体、
评价内容、评价程序、评价结果、评价报告编
制要求及格式等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

5.2 评价指标

5.2.01

智 慧 口 岸
评 价 指 标
及 计 算 方
法

行业
标准

推荐
制定
中

本标准拟规定智慧口岸的评价原则、指标体系
和计算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对智慧口岸建设水平进行评价。

6. 安全标准

6.1 设施设备安全

6.1.01

口岸机房
安全操作
和管理规
范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规定口岸机房工作人员对设备的安
装、维护等操作及管理规范。

6.2 网络和数据安全

6.2.01

信息安全
技术 网络
安全等级
保护基本
要求

GB/T 22239—
2019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的第一级到第
四级等级保护对象的安全通用要求和安全扩展
要求，对第五级等级保护对象的安全要求不在
本标准中描述。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分等级的非涉密对象的安全
建设和监督管理。

6.2.02

信息安全
技术 信息
系统密码
应用基本
要求

GB/T 39786—
2021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信息系统第一级到第四级的密码
应用的基本要求，从信息系统的物理和环境安
全、网络和通信安全、设备和计算安全、应用
和数据安全四个技术层面提出了第一级到第四
级的密码应用技术要求，并从管理制度、人员
管理、建设运行和应急处置四个方面提出了第
一级到第四级的密码应用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规范信息系统密码应用的
规划、设计、运行和测评。在本标准基础之上，
各领域和行业可结合本领域和行业的密码应用
需求来指导、规范信息系统密码应用。

6.2.03

信息安全
技术 关键
信息基础
设施安全
保护要求

GB/T 39204—
2022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分析识别、安
全防护、检测评估、监测预警、主动防御、事
件处置等方面的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运营者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进行全生存周期安全保护，也可供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安全保护的其他相关方参考使用。

表 A.1 智慧口岸标准体系表（续）



以
正
式
出
版
文
本
为
准

17

HS/T 83—2024

序号 标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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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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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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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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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4

信息安全
技术 网络
数据处理
安全要求

GB/T 41479—
2022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网络运营者开展网络数据收集、
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数据
处理的安全技术与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网络运营者规范网络数据处理，
也适用于主管监管部门、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网
络数据处理进行监督管理和评估。

6.2.05
电子口岸
信息安全
管理规范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规定电子口岸信息安全管理的总体原
则和具体要求。
本标准适用电子口岸平台的信息安全管理，用
于指导中国电子口岸和地方电子口岸的信息安
全管理。

6.2.06

信息安全
技术 网络
安全从业
人员能力
基本要求

GB/T 42446—
2023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确立了网络安全人员分类，规定了各类
从业人员具备的知识和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组织对网络安全从业人员的
使用、培养、评价、管理等。

6.3 口岸作业安全

6.3.01
港口作业
安全要求

GB 16994
国家
标准

强制 现有

本标准分 7 个部分：
——第 1 部分：油气化工码头；
——第 2 部分：石油化工库区；
——第 3 部分：危险货物集装箱；
——第 4 部分：普通货物集装箱；
——第 5 部分：件杂货物；
——第 6 部分：固体散装危险货物；
——第 7 部分：水泥。
本标准规定了油气化工码头、油气化工库区、
危险货物集装箱、普通货物集装箱、件杂货
物、固体散装危险货物、水泥在作业过程中的
一般要求、作业安全要求、特殊作业要求及应
急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港口的装卸、储存作业。

6.3.02

港口集装
箱箱区安
全作业规
程

GB/T 35551—
2017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港口集装箱箱区的基本条件和要
求、箱区堆拆垛、装卸机械和车辆的行驶、抵
御灾害性气候等操作和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港口集装箱箱区，专为港区配套
的港外储存集装箱箱区可参照使用。

6.3.03

海运危险
货物集装
箱装箱安
全技术要
求

GB  40163—
2021

国家
标准

强制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海运危险货物集装箱装箱作业的
基本要求、装箱前准备工作、装箱和封箱操作
要求、装箱后要求以及记录与单证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船舶载运危险货物集装箱的装箱
作业。

6.3.04

港口作业
安全要求 
第 3 部 分：
危险货物
集装箱

GB 16994.3—
2021

国家
标准

强制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货物集装箱港口作业的总体
要求、作业前要求、装卸作业要求、堆存作业
要求、拆装箱作业要求、应急要求和作业信息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危险货物集装箱港口作业。

表 A.1 智慧口岸标准体系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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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5
口岸智能
化作业安
全要求

行业
标准

推荐
待制
定

本标准拟规定非危险货物口岸作业总体要求、
装卸作业要求、堆存作业要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非危险货物在口岸的装卸、转
运、堆存等作业。

6.4 进出口岸管理安全

6.4.01

出入境特
殊物品生
物安全风
险分级管
理规程

SN/T  4707—
2016

行业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出入境特殊物品生物安全风险分
级的方法和监管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对出入境特殊物品行政许可审批
时的生物安全风险分级和结果应用。

6.4.02
危险品风
险管理通
则

SN/T  3060—
2011

行业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品风险管理的管理原则、管
理框架和管理过程。
本标准适用于：
a）任何公共、私人或组织，协会，团体或个
人的危险品风险管理；
b）整个组织的各种活动；
c）危险品的任何风险，无论其性质是否带来
积极或消极的后果。

6.4.03

重大呼吸
道传染病
国境口岸
卫生检疫
规程

SN/T 3890
行业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分为 3 部分：
——第 1 部分：疫情信息管理；
——第 2 部分：疑似病例检疫处置；
——第 3 部分：口岸卫生控制。
规定了国际间出现重大呼吸道传染病疫情时，
检验检疫人员在国境口岸对重大呼吸道传染病
的传染病染疫人或疑似病例相关信息处理的程
序和要求、对入出境交通工具搭载旅客、交通
员工中疑似病例实施卫生检疫的程序和要求，
以及卫生控制程序。
本标准适用于国际间发生重大呼吸道传染病疫
情时，口岸对传染病病人或疑似病例进行的
信息收集、信息整理、统计分析及信息上报工
作，对入出境交通工具搭载旅客、交通员工中
疑似病例的处置，以及口岸的卫生监督和卫生
处理等卫生控制。

6.4.04

口岸公共
卫生核心
能力建设
技术规范

GB  42301—
2022

国家
标准

强制 现有

本文件规定了口岸公共卫生核心能力建设的通
用要求和提升要求 , 并描述了相应的验证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经国家批准对外开放的航空、水
运、公路和铁路等口岸的公共卫生核心能力建
设。临时开放口岸、口岸开放预验收的技术要
求可参照本文件。
本文件不适用于跨境通道、边民集市贸易区 ,
以及非口岸区域的进境交通工具、集装箱、货
物、物品的卫生检疫查验和卫生处理的场所。

6.4.05

危险货物
运输包装 
救助包装
安全技术
规范

GB  44505—
2024

国家
标准

强制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货物运输包装 - 救助包装的
安全技术要求、包装规范、标记、检验方法及
结果判定的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盛装危险货物、危险货物包装的
救助包装的检验。

表 A.1 智慧口岸标准体系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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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6

停车设备 
安全标志
与危险图
示 通则

GB/T 44354—
2024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停车设备安全标志的形式、颜
色、危险图示、设置要求和检查与维修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 GB/T 26476 所定义的各种类型
机械式停车设备。

6.5 安全防范

6.5.01

安全防范
视频监控
人脸识别
系统技术
要求

GB/T 31488—
2015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安全防范视频监控人脸识别系统
的基本构成、功能要求、性能要求及测试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以安全防范为目的的视频监控人
脸识别系统的方案设计、项目验收以及相关的
产品开发。

6.5.02
港口安全
防范系统
技术要求

GB/T 34316—
2017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港口安全防范系统总体要求及系
统配置、各子系统及集成、安防中心控制室以
及检验、验收和维护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客运码头、专门从事危险品装卸
运输的港口码头、国际航线货物运输港口码头
以及为移动式海上钻井平台服务的港口码头。

6.5.03

安全防范
报警设备 
安全要求
和试验方
法

GB  16796—
2022

国家
标准

强制 现有

本标准确立了安全防范报警设备的安全防护设
计原则，规定了防电击要求、防机械伤害要
求、防热灼伤要求、防着火要求、防辐射要
求、安全防护的指示性要求、标志和说明书要
求，并描述了各相应要求的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安全防范系统中各类设备的设
计、制造、检验和应用等。

6.5.04
重点场所
防爆炸安
全检查

GB/T 37521—
2019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分为 3 个部分：
——第 1 部分：基础条件；
——第 2 部分：能力评估；
——第 3 部分：规程。
本标准适用于重点场所防爆炸安全检查，其他
场所需要进行防爆炸安全检查时也可参照使用。

6.5.05

爆炸危险
化学品汽
车运输安
全监控系
统

GB/T 42474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分为 6 个部分：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第 2 部分：车载装置；
第 3 部分：车载装置安装；
第 4 部分：监控客户端；
第 5 部分：车载装置与通信中心间数据接口；
第 6 部分：通信中心与监控客户端间数据
接口。
本标准适用于爆炸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安全监
控系统的应用。

6.5.06
爆炸危险
场所防爆
安全导则

GB/T 29304—
2012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爆炸危险场所防爆安全导则，包
括各类爆炸性危险场所业主对工作人员安全保
护要求，以及设备和防护系统在设计、制造、
检验、销售、安装、使用、检修和维护时的共
性防爆安全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爆炸危险场所业主对爆炸危险场
所工作人员安全保护，以及爆炸危险场所使用
设备和防护系统。

表 A.1 智慧口岸标准体系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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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应急处置

6.6.01

安全与韧
性  应 急
管 理  危
险性设施
监测指南

GB/T 41694—
2022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性设施的监测、监测过程的
实施与运行。
本标准适用于组织对危险性设施的监测。

6.6.02
危险货物
运输应急
救援指南

GB/T 39652—
2021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分为 4 个部分：
——第 1 部分：一般规定；
——第 2 部分：应急指南；
——第 3 部分：救援距离；
——第 4 部分：遇水反应产生毒性气体的物质
目录。
本标准适用于危险货物运输应急救援。

6.6.03
消防应急
救援 作业
规程

GB/T 29179—
2012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消防应急救援作业的术语和定
义，以及作业程序和作业规程。
本标准适用于公安消防队和专职消防队的消防
应急救援作业，其他消防队和应急救援队可参
照执行。

6.6.04

危险化学
品泄漏事
故处置行
动要则

GA/T   970—
2011

行业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的术语与定
义、总则、处置程序、防护、处置行动、洗消
和处置人员资质要求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公安消防部队和专职消防队伍处
置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

6.6.05

民用运输
机场应急
救护设施
设备配备

GB  18040—
2019

国家
标准

强制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民用运输机场的应急救护保障等
级，应急救护工作机制、组织机构和人员，应
急救护机构用房，应急救护医疗设备，应急救
护物资，应急救护车辆，应急救护通信设备，
应急救护标志标识，应急救护制服，强制原机
场应急救护设施设备等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机场设计、建设、安全运行和突
发事件应急处置等阶段的应急救护设施设备配
备。

6.6.06

生产经营
单位生产
安全事故
应急预案
编制导则

GB/T 29639—
2020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的编制程序、体系构成和综合应急预案、
专项应急预案、现场处置方案的主要内容以及
附件信息。
本标准适用于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编制工作，核电厂、其他社会组织和单位
的应急预案编制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6.6.07

信息安全
技 术  网
络安全事
件应急演
练指南

GB/T 38645—
2020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给出了网络安全事件应急演练实施的目
的、原则、形式、方法及规划，并描述了应急
演练的组织架构以及实施过程。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相关组织实施网络安全事件
应急演练活动。

表 A.1 智慧口岸标准体系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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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8

信息技术
服 务  应
对突发公
共安全事
件的信息
技术应急
风险管理

GB/T 43046—
2023

国家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确立了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情况下 IT 应
急风险管理的总则、框架，并规定了相关的顶
层设计、环境、体系、要素及实施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
a）决策层或最高管理者实施相关的 IT 应急风
险管理顶层设计职能；
b）建立或完善组织相关的 IT 应急风险管理
体系；
c）明确组织相关 IT 应急风险管理流程的要求；
d）规范组织相关 IT 应急风险管理的实施；
e）第三方或其他机构开展相关 IT 应急风险管
理咨询业务。

6.6.09

入出境交
通工具群
体性不明
原因疾病
调查与应
急处置总
则

SN/T  3556—
2013

行业
标准

推荐 现有

本标准规定了入出境交通工具群体性不明原
因疾病调查和应急处置的原则、方法和能力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对入出境交
通工具上发现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的调查和应
急处置。

表 A.1 智慧口岸标准体系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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